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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汉坤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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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《股东大会通知》。《股东大

会通知》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、召开时间、召开方式、出席对象、召

开地点、审议事项和投票方式等内容。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本次股东大会现

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三点在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北环路 313 

号公司综合楼四楼会议室召开，由董事长王来春主持，完成了《股东大会通知》所

载全部会议议程。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深交所互联网投

票系统进行；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2 日上午

9:15 至 9:25，）下午三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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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 

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，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。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均合

法、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 

经查验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《股东大会通知》中列明，审议相

关议案时，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。 

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

行了审议和表决，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。 

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，由股东代表、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

进行计票、监票。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，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

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。 

经合并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审议《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,251,505,7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99.0622%；反对 330,98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0101%；

弃权 30,449,35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9277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 519,968,16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.4112%；反对 330,98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的 0.0601%；弃权 30,449,357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的 5.5287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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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通过 

5、审议《2022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,280,265,57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99.9384%；反对 669,64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0204%；

弃权 1,350,921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0412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 548,727,937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.6331%；反对 669,64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的 0.1216%；弃权 1,350,92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的 0.2453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 

6、审议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表决情况：同意 3,247,062,504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

的 98.9269%；反对 33,653,14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.0253%；弃权 1,125,391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0343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 515,524,86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.6044%；反对 33,653,14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的 6.1104%；弃权 1,125,39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

权股份的 0.2043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 

7、审议《关于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,280,970,08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99.9599%；反对 139,89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0043%；

弃权 1,176,15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0358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：同意 549,432,44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.7610%；反对 139,89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的 0.0254%；弃权 1,176,15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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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的 0.2136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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